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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印发《关于领导干部报告

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》的通知

中办发〔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各

大军区党委，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，军委

各总部、各军兵种党委，各人民团体：

《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》

已经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 行。执

中共中央办公厅

国务院办公厅

月年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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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领导干部报告

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，

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领导干部包括：

各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行政机关、政协

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和非领

导职务的副县（处）级以上（含副县〔处〕级，

下同）干部。

社会团体、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副县（处）级

以上干部，国有大型、特大型企业中层以上领导

干部，国有中型企业领导干部，实行公司制的大

中型企业中由国有股权代表出任或由国有投资主

体委派（包括招聘）的领导干部、选举产生并经

主管部门批准的领导干部、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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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。

第三条 报告人应报告下列重大事项：

（一）本人、配偶、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、

买卖、出租私房和参加集资建房的情况；

（二）本人参与操办的本人及近亲属婚丧喜

情况（不含仅在近亲属范围内办庆事宜的办理 理

的上述事宜）；

（三）本人、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、

子女出国（境）定居的情况；

（四）本人因私出国（境）和在国（境）外

活动的情况；

（五）配偶、子女受到执法执纪机关查处或

涉嫌犯罪的情况；

（六）配偶、子女经营个体、私营工商业，

或承包、租赁国有、集体工商企业的情况，受聘

于三资企业担任企业主管人员或受聘于外国企业

驻华、港澳台企业驻境内代办机构担任主管人员

的情况。

本人认为应当向组织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，

也可以报告。

第四条 本规定第三条所列事项，应由报告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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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在事后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报告。因特殊原因

不能按期报告的，应及时补报，并说明原因。按

照有关规定需要事前请示批准的，应按规定办

理。本人认为需要事前请示的事项，也可事前请

示。

第五条 各级党委及其纪委，各级人大、政

府、政协、法院、检察院党组，以及上述领导机

关所属的部门和单位（包括事业单位，下同）的

党组（党委），负责受理本级领导干部的报告

（不设党组、党委的部门和单位，由相应的机构

受理，下同）。各部门和单位内设机构的领导干

部的报告，由本部门、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负

责受理。

本规定第二条中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的

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的报告，由本单位党委

（党组）负责受理。

第六条 对于需要答复的请示，受理报告的

党委（党组）或组织人事部门应认真研究，及时

答复报告人。报告人应按组织答复意见办理。

第七条 对报告的内容，一般应予保密。组

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，可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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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。

第八条 领导干部不按本规定报告或不如实

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，其所在组织应视情节轻

重，给予批评教育、限期改正、责令作出检查、

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等处理。

第九条 各级党委、政府及纪检监察机关、

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本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

查。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，要把领导干

部执行本规定的情况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内容。

负责受理领导干部报告的党委（党组）及相应机

构每年要将执行本规定的情况向上级党委、纪委

综合报告一次。

第十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中央直属

机关工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，实行系统管理的

部门、单位，可根据本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办

法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

会、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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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严治党的新举措

《人民日报》评论员

《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》的颁布

实施，是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从严治党，加强对领导干

部管理和监督的重要举措。

江泽民同志去年在纪念“七一”的讲话中指出：

“党要管党，首先要管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。从严治

党，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。一个执政党，

如果管不住、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，后果不堪

设想。历史上的腐败现象，为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。”

江泽民同志 要害，具有的讲话抓住了党风问题的关键和

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。我们党所肩负的艰巨

伟大的历史使命，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提出更高

更严格的要求。近年来，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严重

腐败现象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要求我们加强对各级领

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。

年 月 日《人民日报》第载于 一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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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建立过各种工作报告制度，对于

发扬党内民主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，推进革命和建设事

业的发展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

报告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，报告的内容不属于工作范

围，而是领导干部的个人生活领域，比如住房情况，操

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情况，配偶、子女经商办企业的情况

等等。这个制度之所以必要，是因为我国正处在新旧体

制转轨时期，我们的现行体制和政策还存在着一些弊端

和漏洞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没有高度的

思想觉悟和有效的制度约束，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

力，搞权钱交易，营私舞弊。近年来揭露出来的一系列

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《规定》将报

告事项主要集中在当前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、领导干部

容易发生以权谋私问题的方面，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

性。这项制度的建立，为各级领导干部筑起了一条廉洁

自律的防线，有利于增强领导干部的组织纪律观念，勤

政、廉政，防微杜渐；有利于组织上加强对干部的日常

管理和监督，关口前移，防患于未然；有利于社会和群

众的监督，密切党群关系、干群关系；同时也有利于组

织上了解、关心和爱护干部。从根本上说，有利于树立

优良的党风政风。

各级党委、政府、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，

要高度重视这项制度的贯彻落实，组织好对这项规定的

学习；要建立落实这项制度的责任制，主管领导要亲自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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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问，加强指导和协调；具体办事部门和个人要明确责

任，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、如

实、及时地按规定向组织报告个人重大事项。各级党

委、政府、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这项

实情况的监督制度落 检查。要将落实这项制度的情况作

为民主生活会和对领导干部进行考核的重要内容；对执

行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鼓励，对执行不力的要进

行批评教育，分析原因，加强指导；对违反规定的要严

绝不姑息；同肃处理， 时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

督作用，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。只要各级组织高度重

视，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带头，各方面齐抓共管，上下一

心，共同努力，就一定能将这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，对

理和领导干部的管 监督就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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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纪委 中共中央组织部

对《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

事项的规定》若干问题的答复

中纪法复〔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纪委、党委组织部，中央

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组（纪委）、干部局（人

事司），中央纪委各派驻纪检组，中直机关和中

央国家机关纪工委、工委组织部，军委纪委，总

政干部部：

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《关于领导干部报 定》发布后，

一些地方和部门提出了一些问题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领导干部已到退（离）休年龄，但尚未办理退

（离）休手续或虽已办理退（离）休手续，又被返聘担

本规定。负领导工作的，均适用

二、本规定第三条第（一）项所称“共同生活的子

女”，是指与领导干部同一户籍的子女或居住以领导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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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名义分配、购买、营建的住房的子女。

三、本规定第三条第（二）项所称“近亲属”是指

夫妻、父母、子女、同胞兄弟姐妹。

四、本规定第三条第（三）项所称“定居”，是指

已取得他国国籍或在他国及港、澳、台地区取得长期或

永久居留权的。

五、本规定第三条第（五）项所称“受到执法执纪

机关查处”，是指受到司法机关、行政执法机关、纪检

监察机关和其他有党纪、政纪处分权的机关的侦查、调

查和处理。

六、本规定第三条第（六）项所称“主管人员”是

指担任企业或代办机构的董事、监事、正副经理（厂

长）、正副代表及相当职级的人员。

七、本规定第三条所列事项，规定发布以前发生，

发布后仍在延续，以前未报告过的，应按本规定报告。

八、领导干部向同级党委（党组）的书面报告，应

在党委（党组）成员中传阅，或在最近一次的党委（党

组）会议上作口头说明。

九、纪检监察机关、组织人事部门根据需要可以查

阅本地区、本部门领导干部关于个人重大事项的书面报

告，以便监督检查。

十、组织部门对本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由其

干审机构负责。

十一、各级党委（党组）及相应机构每年就本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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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情况向上级党委、纪委的综合报告，直接报上级纪

委（纪检组）和上级党委（党组）组织部门。属于党委

和政府直属机关的，同时抄送直属机关工委。

中 共中央纪 委

中共中央组织部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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